
邮印标语 
 

于指定期间经邮箱投寄已支付足够邮资的本地及海外普通信件，将会以下述邮印

标语盖销: 
 

邮印标语 使用日期 
 

 

 

 
二○二一年八月二至十四日 

 

 
 

邮政总局及尖沙咀邮政局会在上述标语使用首日，即二○二一年八月二日，设置

特别收集箱，收集欲以此邮印标语盖销的普通信件。在特别收集箱中投寄已支付足够

邮资的信件，将会按址派递。 
 
备注：投寄邮件时，请确保已支付足够邮资和写上正确地址。信件上的邮票和邮资标签（Pos 
9B）会因应邮件尺寸以不同类型的邮戳盖销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如未能以上述邮印标语盖销信
件上的邮票和邮资标签，香港邮政均无须负上责任。有关邮印标语盖销安排如有任何更改，
将 于 香 港 邮 政 网 站 www.hongkongpost.hk 及 香 港 邮 政 邮 票 策 划 及 拓 展 处 网 站
stamps.hongkongpost.hk 公布。 
 


